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学生工作例会制度
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系学生工作管理制度，加强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沟通和交流，提高工作运行效率，在系部加强教学和学生管理的沟通和协调，使我系学生工作做到科学化、规范化和高效率，特制定学生工作例会制度，请相关人员认真执行：
一、学生工作例会
　  会议由系党总支书记召集并主持，会前系书记和系主任就会议内容进行充分协调和沟通。
　  参与人员：系党总支书记，系主任，团总支书记，党总支秘书和全体辅导员。学期初和学期末的学生工作例会涉及到开学准备和期末考试的内容，参会人员扩大到分管教学的系副主任和教学秘书。
　  会议时间：每周四下午4：30
    会议地点：电子与电气工程系会议室（力行楼403）
    会议记录：由党总支秘书做好会议记录和会议签到工作，参会情况将作为辅导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　  会议内容：
1、通报院职能部门对我系检查、考核、评比情况，及系部、学生会对各班级日常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比情况。
2、辅导员交换意见，互通情况，总结工作，提出所管班级存在的问题等等。
3、就我系上周情况进行总结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提出解决的办法。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。
4、按照年级由各辅导员汇报近段工作的情况及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5、探讨我系学生管理工作出现的普遍问题，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。以促使我系学生工作更加完善。
二、会议要求：
各辅导员会前要认真做好会议准备，开会时带好辅导员日志，做好会议记录。会议目的要明确，会后要认真落实，真正起到推动工作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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